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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14               证券简称：沙河股份              公告编号：2012-022 

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12 月 14

日分别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3年 1月 7日以通讯

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董事 9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9 名。会议的召集、召

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

了如下议案： 

一、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聘请公司 2012年度

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因工作需要，聘请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2 年

度财务审计机构，聘期一年，报酬人民币 38 万元。 

近期，公司收到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深圳分所（以下简称“中审国际深圳

分所”）的通知，原中审国际深圳分所与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实施合并，合并后事务所名称为“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下简称“中瑞岳华”）。合并后，原中审国际深圳分所的所有审计、验资等注册

会计师法定业务及其他业务将转由中瑞岳华继续承办。 

鉴于上述情况，公司聘请的 2012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由中审国际深圳分所改

聘为中瑞岳华。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证券业从业资格,具备多年为

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满足公司 2012年财务报告审计及内部

控制审计工作的要求,能够独立对公司财务状况和内部控制状况进行审计。 

此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聘请公司 2012年度

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聘请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2 年度内控审计机

构，聘期一年，报酬人民币 1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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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长沙深业置业有

限公司向深业沙河(集团)有限公司借款人民币 1.5亿元》的议案； 

公司子公司长沙深业置业有限公司向控股股东深业沙河(集团)有限公司借

款人民币 1.5 亿元整,期限三年,利率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5%执行,

本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关联董事杨建达先生、陈勇先生、黄一格先生和董方先生履行了回避义务，

其余五名董事表决一致同意通过该项议案。 

四、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深业沙河（集团）

有限公司委托本公司开发建设深圳市宝安区沙河都会墙板厂工业区改造项目》的

议案； 

（一）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产权原属于深业沙河（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沙河集团”）持

有 100%股权的深圳都会合成墙板有限公司。本项目为单一产权人自行升级改造，

不涉及拆迁补偿问题。 

本项目位于宝安区鹤洲工业区北区，规划建设用地面积为 26,640.48 ㎡，用

地性质为一类工业用地。沙河集团已获得深圳市宝安区城中村（旧村）改造办公

室作出的《宝安区拆除重建类城市更新项目改造实施主体确认书》（深宝城改

[2012]23号），被依法确认为本项目的改造实施主体。 

根据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作出的《关于宝安区沙河都会墙板厂工业

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的批复》，用地性质为一类工业用地，拆迁用地面积 29,760.90 

m
2，规划开发建设总用地面积 26,640.48 m

2（具体面积以批准的用地规划为准）。

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约 18 万平方米，其中计容积率总建筑面积 133,370 m
2（项目

调整后的容积率 5.0），其中：可对外转让的建筑面积为 62,125 m
2，其中：生产用

房 25,165 m
2、产业研发用房 16,410 m

2、创新产业用房 15,950 m
2、配套商业设施

4,600 m
2（补地价后可对外销售）；可对外租赁的建筑面积 69,395 m

2，其中：生

产用房 25,165 m
2、产业研发用房 16,410 m

2、配套宿舍 27,820 m
2；公共配套设施

的建筑面积为 1,850 m
2。 

（二）避免同业竞争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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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主业为房地产开发，沙河集团作为我公司的控股股东应避免与我公司

进行同业竞争。 

本项目土地使用权原属沙河集团全资子公司深圳都会合成墙板有限公司所

有，因减免地价仅办理了不能上市交易的绿本房地产证，地上建筑物无房产证。

根据工业区改造的需要，本项目土地的绿本房地产证已上缴国土局注销。 

改造完成后，本项目总建筑面积为 133,370 m2。可对外转让的建筑面积为

62,125 m
2，对外租赁的建筑面积 69,395 m

2 只能办理不能上市交易的绿本房产证。 

基于本项目上述产权受限原因，以及目前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本项目拟

改造房地产不适宜注入我公司。 

另外，根据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沙河集团如要对外转让本项目拟改造房

地产，也需挂牌转让，我公司是否能以理想的价格受让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本项目为属沙河集团的旧工业区的升级改造项目，基于前述原因沙河集团无

法将本项目拟改造房地产注入我公司，为了避免与我公司同业竞争，沙河集团拟

将本项目委托给我公司开发建设。 

本公司已就该项目的相关事宜与沙河集团签署了《委托开发协议》，待本公

司股东大会批准后正式生效。根据双方签订的《委托开发协议》，项目委托费用

约人民币 7,790万元，包括项目代建管理费用约人民币 1,570万元及本公司享有

的新增综合权益约人民币 6,220万元（包括工程进度奖励、项目固定人员支出及

技术服务费等费用，甲方不再另行支付前述费用）两项内容。 

如果我公司能够接受沙河集团的委托，代为开发建设本项目，将可为我公司

带来可观的营业收入和利润，有利于我公司的盈利和持续发展。 

关联董事杨建达先生、陈勇先生、黄一格先生和董方先生履行了回避义务，

其余五名董事表决一致同意通过该项议案。 

此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召开二〇一

三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特此公告 

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一月七日 




